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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乐山高新区“无废城市”建设任务清单
[bookmark: _Hlk121054613]1.制度体系建设重点任务及进度清单
	序号
	任务清单
	主要内容
	牵头单位
	配合单位
	完成时限

	1
	成立乐山高新区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
	成立党工委书记、管委会主任任双组长，相关委领导为副组长，区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推进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生态环境分局，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	党工委办公室、管委会办公室
	/
	2023年

	2
	建立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协调机制
	成立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专班，理清各相关部门职责，强化责任担当，密切协作配合，形成横向联动、齐抓共管、合力推进的工作格局。
	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	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落实
	长期推进

	3
	建立“无废城市”建设部门责任清单
	落实相关部门责任和重点工作任务清单，并组织落实。
	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	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落实
	2023年

	4
	建立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年度目标考核机制
	根据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实施方案，制定年度目标任务，将具体工作纳入区级相关部门的年度目标考核，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。
	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	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落实
	2023年

	5
	严格生态环境准入
	将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纳入高新区工业发展的各类专项规划，将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处置纳入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准入的资源绩效管理要求和地方招商准入条件，强化固体废物领域的生态环境准入管理。
	产业经济发展局
	生态环境分局
	持续推动

	6
	探索园区低碳循环发展，积极推动绿色零碳园区创建
	逐步有序开展生态工业园区建设、循环化改造、绿色园区建设。
	产业经济发展局
	生态环境分局
	有序推动

	7
	制定农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计划
	结合实际编制乐山高新区农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规划方案和计划，逐年提升农业固废废物资源化、无害化利用水平。 
	综合执法局
	/
	2025年

	8
	严格薄膜市场准入条件
	严格监管农资市场，禁止销售和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农膜。
	综合执法局
	/
	2025年

	9
	研究制定绿色生活方式行为指南
	引导公众形成绿色低碳、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，积淀绿色生活文化。
	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	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落实
	2023年

	10
	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制度
	形成全民参与、城乡统筹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，完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体制机制，制定生活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相关指导意见。
	新城建设局
	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
	2023年

	11
	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渠道
	鼓励家电销售企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和以旧换新渠道，畅通家电生产消费回收处理全产业链条。
	产业经济发展局、新城建设局
	市场监管分局
	2023年

	12
	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整治行动
	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，严厉打击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等行为。
	生态环境分局
	公共服务局、公安分局
	2023年

	13
	建立健全危险废物联防联控机制
	建立环保、公安、建设、综合执法、城管、公共服务、自然资源和规划等多部门联合执法、信息共享、重大案件会商督办制度，形成监管合力。在打击危险废物非法转移、非法处置、污染事件调查、取缔非法窝点、排查安全生产隐患等方面建立合作机制，提高联合应对突发性危险废物污染事故的快速处置能力。
	生态环境分局
	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落实
	2023年

	14
	落实跨省市转移“白名单”制度
	落实《危险废物跨省市转移“白名单”合作机制》，协调利用处置危险废物。
	生态环境分局
	新城建设局
	2023年

	15
	制定“无废城市”宣传方案
	通过新闻、广播电视和城市电子屏、公众号、车站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，全方位深度传播“无废城市”理念，及时公布“无废城市”建设情况，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的良好氛围。
	融媒体中心
	公共服务局、生态环境分局、城管分局、新城建设局
	2023年

	16
	推进“无废城市细胞”建设
	按照《乐山市“无废细胞”建设指南（试行）》创建标准和评估指标，加快“无废城市”细胞建设。
	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	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落实
	2025年

	17
	推进“无废城市”项目建设
	各成员单位积极谋划、申报、实施工业固体废弃物收集处置、建筑垃圾综合利用、农业废弃物收集与利用处置等建设项目，以项目实施推动实现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目标。
	生态环境分局、
新城建设局、
综合执法局
	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落实
	2023年




2.技术体系建设重点任务及进度清单
	序号
	任务内容
	预期性目标
	牵头单位
	配合单位
	完成时限

	1
	提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
	推进固体废物的资源化综合利用，进一步拓宽建筑材料生产、原料替代等综合利用渠道。
	产业经济发展局
	科技局、生态环境分局、新城建设局、自然资源规划分局
	持续推动

	2
	发展种养结合，推进循环农业
	大力推广绿色“种养循环”农业模式，加快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，形成养殖户、服务组织和种植主体紧密衔接的绿色循环农业发展方式。
	综合执法局
	/
	持续推动

	3
	提升农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水平
	利用农业废弃物生产生物质燃料等可再生能源，提升生态农业碳汇能力，带动上游产业协同降碳。全面推进面源综合治理项目等畜禽粪污集中处置项目建设，推进畜禽养殖粪污的专业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。鼓励并支持秸秆能源化、基料化、肥料化等综合利用示范项目。
	综合执法局
	/
	持续推动

	4
	推广侧模栽培、实时揭膜、一膜多用等薄膜替代技术
	减少农用薄膜使用量，从源头减少废弃农膜产生。
	综合执法局
	/
	持续推动

	5
	探索生活污泥处理途径
	在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和水泥窑协同处置的基础上，探索推进生活污泥干化制砖、建材利用、大型燃煤锅炉协同处置等污泥处置利用新途径。
	新城建设局
	
/
	

	6
	完善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建设
	大力推动绿色建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产业化应用推动形成研发、材料和部件生产、设计、施工、资源回收再利用等一体化协同的绿色建造产业链，逐步建立和完善覆盖工程建设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建造标准体系。
	新城建设局
	产业经济发展局
	持续推动

	7
	危险废物多途径综合利用技术
	鼓励产废企业对自身产生的危险废物进行综合利用，积极提升危险废物综合利用水平。 
	生态环境分局
	产业经济发展局、公共服务局、科技局
	持续推动


3.市场体系建设重点任务及进度清单
	序号
	任务清单
	建设内容
	牵头单位
	配合单位
	完成时限

	1
	引进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企业
	根据自身产废情况针对性引进再生资源利用项目，补足园区固体废物循环化的缺位，串联上下游企业循环产业链。
	产业经济发展局
	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
	持续推动

	2
	培育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示范项目
	采用多方参与的形式培育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企业，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。
	产业经济发展局
	/
	持续推动

	3
	探索种养循环的农业发展模式
	推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经验，连片建设标准化、规模化的生态循环种养基地，形成养殖场户、服务组织和种植主体紧密衔接的绿色循环农业发展模式
	综合执法局
	/
	持续推动

	4
	探索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模式
	采取“政府引导+社会化运作+种养殖户参与”的实施机制，推行种养循环粪肥还田技术，培育粪肥还田服务组织。
	综合执法局
	/
	持续推动

	5
	完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
	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。
	综合执法局
	/
	持续推动

	6
	建立秸秆收储运体系
	建立秸秆收储运体系，鼓励乡镇成立秸秆收储中心，村组建立固定收储点，初步建立秸秆收储体系。
	综合执法局
	/
	持续推动

	7
	建立薄膜回收利用体系
	建立政府主导、多方参与的农膜回收体系，鼓励农资经营主体设立废旧地膜回收点。
	综合执法局
	/
	持续推动

	8
	持续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
	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领域，进一步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。
	新城建设局
	/
	持续推动

	9
	鼓励多元化市场参与模式
	促进再生资源企业向环境服务转型升级，培育企业成为“两网融合”的运营主体，探索PPP模式下政府购买服务。
	产业经济发展局、城管分局
	/
	持续推动

	10
	引导企业建立多元废旧家电回收渠道
	优化废旧家电回收网络，建立多元化回收渠道，开展废旧家电回收，交由合规企业处理。
	产业经济发展局
	/
	持续推动

	11
	提升危险废物综合利用水平
	探索通过政策引导等方式，鼓励危险废物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发，提升危险废物综合利用水平。
	生态环境分局
	
	持续推动


[bookmark: _Hlk121054657]4.监督体系建设重点任务及进度清单
	序号
	任务清单
	建设内容
	牵头单位
	配合单位
	完成时限

	1
	提高固体废物智慧化监管水平
	依托省级固体废物管理信息化平台，实现固体废物领域的智慧化管理。
	生态环境分局
	/
	2025年

	2
	强化小微产废企业固体废物管理
	定期开展固体废物产生、利用情况核查工作，动态掌握全区固体废物产生、贮存和利用情况。
	生态环境分局
	产业经济发展局
	持续推动

	3
	定期开展专项执法行动
	全面排查整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隐患，坚决打击固体废物防治污染事件，加强执法力度。
	生态环境分局
	公安分局
	持续推动

	5
	推动田间农膜清洁化和常态化巡检监督
	明确农膜使用方的责任和义务，鼓励使用机械化捡拾，推动农膜田间清洁化，由乡镇和村组落实田间巡检制度。
	综合执法局
	/
	持续推动

	6
	加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置管理
	明确从事分类收集、运输生活垃圾的单位应取得相应资质，实行密闭化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，严禁混收、混装、混运，依法开展收集、运输监督检查。
	新城建设局
	/
	持续推动

	7
	加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安全处置监督
	加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安全处置，确保污泥安全消纳。压实压紧产生单位主体责任，严查污泥非法处置行为。
	新城建设局
	/
	持续推动

	8
	加强餐厨垃圾的监管
	加强对餐厨垃圾的流向的监管，减少餐厨垃圾黑市流转、乱排乱倒等非法问题。
	城管分局
	公安分局、市场监管分局、生态环境分局
	持续推动

	9
	加强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监管
	加强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分类、收集、统计、再利用和无害化处置等监管力度。
	新城建设局
	/
	持续推动

	10
	加强危险废物全过程管理
	加强对危险废物重点产生单位的监管，按要求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，全面提升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水平，有效防控危险废物环境风险。
	生态环境分局
	公安分局、城管分局、公共服务局、新城建设局
	持续推动

	11
	加强固体废物环境污染监管执法力度
	压实压紧属地责任宣贯固体废物法律法规，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，积极开展环境信访案件和突出环境问题检查，加大对环境违法犯罪案件的办理力度，严厉打击涉固体废物环境污染违法行为。
	生态环境分局
	公安分局、城管分局、公共服务局
	持续推动



